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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 163号 、 164号 、 165号 、 169号 、 172号 、 183号 、 186

191号 、 192号 、 193号 、 194号 、 195号 、 197号 、 198号 汽 车 位

尸=    墁手: o312O14102、  0312014103、  0312014104、  031201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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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0】 3175、  03120】 3176、  O312O】 3177、  03】 2013178、  O31201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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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王乓手: 031303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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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台山市台城海骏达花园三区 40号  :ˉ ·I∴
∷

证号:粤房地权证台山字第 0111oO14叨 号、台国用 (2011)第 04315号





一
 
丶

⌒

、≡、

灬

⌒

一 
`
‘
`
'
 
 
 
 

一 
 ≡̄
 
 
 
 

冖

一 
 
 〓  
 
 
 
 

冖 
 
 〓

⌒ 
 
`
丶
 
 
 
 
 

⌒   
 
 
 
 
 
 

冖∫
 〓\
 
 
 
 
 

宀丶

:台山市台城海骏达花园三区“ 号全





豁

r

`

碹撑0悬 0￡ ooGo置 79￡ C

2CO蓬至≡o7  23∶≡

资
关

20】逶

〓

_
≡

〓

~
一

〓

一

_
 
〓
.
 
.
 

一
·
 
〓 
一
〓
 
一

企此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 ;

讠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
局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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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佛城法评字第 68号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
及其它相关规定,经摇珠确定委托贵公司对本院 (2015)佛城法执字第 24

第四十七条
号案中筮山
10

4

=路 %导 洧 軎 芈 曳 7Q兽 良 莎 1

进行评估。

一、自收到评估委托书后 10日 内,评估机构应向执行案件承办人书面申请勘查标的
物现场的日期,由承办人结合工作实际予以安排。评估机构不得与当事人私自前往评估 ,

如发现评估机构违反本院 《关于评估、拍卖工作若干规定》的,本院可撤销本次委托,并
可视情况取消评估机构 6个月以上参与本院摇珠的资格直至建议上级法院取消其为选定评

估机构的入围资格。

二、评估机构在完成现场勘查后 (标的物不需要进行现场勘查的自收到评 委托书起 )
10日 内必须将评估报告一式六份交到本院执行局内勤,报告内必须附有 3张 以上的标的物

的照片。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提交报告的,应在期限届满前 3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说
明原因和提出延期申请,如无特殊情况又不能按时提交评估报告的,取消6个月参与本院
摇珠的资格。

三、当事人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的,评估机构须在收到异议书之日起 3日 内作出书面
答复。

四、评估费以省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按照标的物的拍卖成交价计算。如标的物
以物抵债 (包括拍卖未成交而以物抵债 ),以抵债价为标准计算。如标的物拍卖不出或者
评估后以物抵债,当 事人均无能力支付评估费的:不支付费用。经价格复核评估结论显失
公平或因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本院要求而被本院撤销评估委托的,不支付评佶费。
五、本院在将拍卖款退给申请人之日或当事人支付评估费后五个工作日内通知评估机
构收取评估费。附:(相关资料复印件 )

承 办 人 :蓝 江 联 系 电 话 :0757-83808785


